
 

湘大教发〔2017〕22号 

 

关于印发《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

规定》的通知 

校属各有关单位： 

《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规定》已经学校研究

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湘 潭 大 学 

2017 年 9 月 21 日 

  

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27 号）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根据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及人才培养方案要

求，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相应的学士

学位。 

第三条 修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各类学分，达

到毕业要求，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一）授予理学或工学学位的学生重修或重考取得的必

修课程学分数未超过 40 学分，授予其他学科门类学士学位

的学生通过重修或重考取得的必修课程学分数未超过 25 学

分； 

（二）毕业时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0； 

（三）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授予艺

术学学士学位的学生达到 400 分），其他语种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合格； 

（四）参加学校已认定的学科竞赛项目获得校级一等奖

排名第一或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五）代表湘潭大学参加省级体育比赛（含相当于省级

的地区选拔赛）取得金银铜牌或前三名；或代表湘潭大学参

加国家级及以上体育比赛取得奖牌； 

（六）被录取为全日制研究生； 

（七）港澳台侨联招、来华留学本科学生，或交换一年

以上按协议需授予学位的。 

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予授予学士学位： 

（一）学术不端、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弄虚作假的； 

（二）超过学校规定的修读年限的。 



第五条  在校期间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察看期未解除

的，缓发学位证书。 

第六条  学位授予时间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每年 6 月、9 月、12 月分别授予学

位一次。 

第七条  学位授予程序 

（一）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按学校要求，对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授予资格进行初审和汇总，并向教务处提交拟授予

名单及相关材料。 

（二）教务处对院系提交的名单及材料进行复审。 

（三）教务处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拟授予名单及

相关材料。 

（四）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名单。 

（五）教务处发布学士学位授予信息并发放学士学位证

书。 

（六）教务处按有关要求报送学士学位信息。 

第八条  对学士学位授予存在质疑或异议者，可向教务

处提交《湘潭大学学士学位复议申请书》，并附相关材料。

复议程序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 

第九条  对学士学位授予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一经

查实，学校保留追回证书、注销学位注册信息的权力，并对

弄虚作假的人员进行处理。 

第十条  学士学位证书遗失不予补发。经学生本人申请

并提供相关材料，学校核实后出具学士学位证明书。 



第十一条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管理按照《湘潭大学辅

修专业学士学位教育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2017 年以前取得

学籍且在学校规定的修读年限内的本科学生可选择适用原

《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规定》（湘大教发〔2015〕

2 号）的学位授予条件或本规定，2017 年及以后取得学籍的

本科学生适用本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抄送：校党委委员，校领导。 

湘潭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9 月 21日印发 

 


